
 - 1 -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临政办发〔2015〕39 号 

 
 

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转发市城市管理局等部门关于加强建筑垃圾 
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

 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临沂高新技术产

业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临港经济开

发区管委会，临沂商城管委会，各县级事业单位，各高等院校： 

市城市管理局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、市财政局、市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房产和住房保障局、市环保局、市物价局、

市政府节能办《关于加强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》已经

市政府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9 月 29 日  

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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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 
市城市管理局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市财政局  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房产和住房保障局 市环保局  

市物价局 市政府节能办 

�

为加快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，解决建筑垃圾乱堆

乱放、污染环境等问题，根据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

经济和信息化委等部门<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工

作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发〔2010〕11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

实际，现就加强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工作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 

�  摒弃传统填埋消纳的办法，严格资源化综合处理，促进建

筑垃圾废弃物合理回收利用，形成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，实

现“三节（节地、节水、节煤）”、“三洁（环境洁、空气洁、生

产洁）”和“三化（减量化、无害化、资源化）”。争取到 2018

年，中心城区建成区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到 70%以上，处理

率达到 100%。 

二、工作内容  

（一）实行特许经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

染环境防治法》、《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

规规章要求，经市政府授权市城管局，以公开招投标的形式确

定建筑垃圾综合利用项目的投资人，签订特许经营协议，授予

其建筑垃圾综合利用项目的特许经营权。  

（二）明确优惠政策。加大对建筑垃圾综合利用项目的扶

持力度，将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品纳入政府采购目录，建筑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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圾综合利用产品在同等条件下，政府应优先使用。凡由政府采

购的工程，优先采购纳入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

单的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品。对从建筑垃圾中回收原料或者使

用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品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税收、价格

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。住建、国土、财税、科技等部门要在场

地、资金、税费、技术等方面，为生产企业提供高效服务。 

（三）保障原材料供应。要加强对拆迁建筑垃圾废弃物运

输的管理，中心城区建成区所有拆迁和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

废弃物应遵照有关协议按规定运输到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企业。�

三、工作要求  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。建筑垃圾综合利用是节约土

地、节约资源的重要途径，是抑制城市扬尘、减少环境污染的

迫切需要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，把建筑垃圾的

综合利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研究制定具体推进措施，及

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实现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

生态效益的共赢。 

（二）明确任务，落实责任。建筑垃圾管理及综合利用工

作涉及面广、情况复杂，各相关部门要明确职责任务，加强协

作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发改部门负责将建筑垃圾综合利用项

目纳入循环经济、资源综合利用规划，研究和争取促进建筑垃

圾综合利用的政策措施。科技部门负责鼓励和扶持高校、科研

机构研究开发建筑垃圾综合利用新技术、新工艺和新产品。财

政部门负责落实建筑垃圾综合利用项目有关优惠政策，加强对

政府采购支持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的监督。国土资源部门负责为

建筑垃圾综合利用项目搞好用地保障服务。规划、住建、园林



 - 4 - 

部门负责指导建筑垃圾再生资源新型建筑节能和墙体材料的认

证备案管理工作，指导施工单位支持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品的

推广应用。物价部门负责会同城管部门按照合理补偿处置成本

的原则，确定并适时调整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处置费标准。房屋

征收部门负责在拆除项目评估、招标、拍卖时，明确要求拆除

企业将建筑垃圾运输到指定地点，并按规定缴纳建筑垃圾处置

费，对未运送到指定地点的不予拆迁工地验收并扣除相应拆除

保证金。城管部门负责全市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的行业监管和建

筑垃圾处置核准及运营、监督考核管理工作，负责以公开招投

标的形式确定建筑垃圾综合利用项目的投资人、签订特许经营

协议，查处违规倾倒、清运、中转、违法处置建筑垃圾等行为。

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职责分工，做到任务明确、责任清

楚、措施有力、人员到位，要积极鼓励在建设工程中优先使用

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品，对建筑垃圾管理及综合利用工作中出

现的问题要及时研究协调，提高服务效率。 

（三）宣传引导，营造氛围。充分利用网络、报纸、电视

等媒体，拓宽宣传渠道，创新宣传形式，扩大宣传范围，大力

宣传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的目的和重要意义，为加强建筑垃圾综

合利用营造良好氛围。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 

        院，市检察院，临沂军分区。各人民团体。                  

 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9 月 30 日印发   


